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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后德国经济法的发展历程及其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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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二战以来，联邦德国所建立的社会市场经济制度，在保持个人自由的价值争市场经济效率的基础上．使每个人具

有平等的公民权利和发展机会．朝向共同富裕发展的社会迈进。从德国一战和二战期间的经济政策可见德国社会市场经济的

产生和发展历程，从而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法治进程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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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曾是二次工业革命的发祥地，以现代大学和科技

发明闻名于世，也曾是两次世界大战的策源地，两次世界大

战德国都是战败国，国民经济遭受重创。但德国两次在废墟

上创造了惊人的复兴奇迹，这与德国在复兴过程中实施的各

项经济政策密不可分。本文旨在对德国两次世界战争中的历

史及经济法进行总结概括，从而对当前经济危机背景下我国

的法治及经济建设提供借鉴。

一、“一战”后德国的复兴之路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作为战败国丧失了八分之一的

领土，十分之一的人口，失去了15％的耕地，75％的铁矿，44％

的生铁生产能力，38％的钢生产能力，26％的煤炭产量，萨尔

煤矿划归法国，阿尔萨斯和洛林被归还法国，同时还背上了

2260亿金马克的战争赔款。1923年“鲁尔危机”爆发，直接导

致德国工业生产下降，资金大量外流，失业工人激增，通货膨

胀达到天文数字，政局动荡不安，经济陷入一片混乱。

由于德国财力枯竭，加上战胜国争夺德国赔款的矛盾，

根据英国提议，协约国赔款委员会于1923年11月增设两个

专门委员会，一个研究平衡德国预算和稳定德国金融之方

法，一个调查德国资本外流情况并设计引回的方法。两个专

门委员会以美国银行家C．G．道威斯为主席。12月由法、比、

意、英、美5国代表组成的国际专家委员会赴德调查，研究德

国赔款问题。1924年4月9 13道威斯拟定一项解决赔款问

题的计划，史称“道威斯计划”。该计划企图用恢复德国经济

的办法来保证德国偿付赔款，对加年代后半期德国经济的

恢复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1929年德国经济再次追上了英

法两国，工业产值达到一战前的1 13％。

1929-1933全球经济“大萧条”蔓延到德国，德国工业生

产下降加．6％，几十万家企业破产，失业人口达600多万，银

行频频倒闭。同时希特勒上台，实行“高度集中的指令经济”，

其主要内容是，(一)大力实施基础设施建设和军工建设，重

点建设高速公路网；(二)提高税率，发行国债；(三)实行食物

配给制，抑制消费，积极备战。德国设“军备经济总参谋部”，

社会物资优先供应军需部门。

二、“二战”后联邦德国的复兴之路

德国作为战败国失地10万平方公里，被战胜国分区占

领。联邦德国实行由宏观调控经济运行的“社会市场经济制

度”，即宏观控制下的社会市场经济，以市场竞争和生产资料

私人占有为原则，同时赋予国家一种作用，国家必须为竞争

秩序确定一个框架和秩序，并不断的保护维持这一秩序，并

强调干预、公平、合理和正义。主要内容有：(一)在保证自由

进入市场，防止垄断行为的条件下，市场参与者可以自主作

出决定；(二)国家可以通过市场把各个市场参与者的计划协

调成合理有序的国民经济整体；(三)提供较完善的社会保障

体系。其实质是国家有权调节并适当干预资本主义市场经

济，以保证社会公平和市场自由间的平衡。其基本原则是：竞

争原则、生产资料私有制原则、社会平衡原则和国家原则。

二战后，德国经济遭受重创，仅柏林市的废墟如果用50

节车皮的火车每天拉10列，也要用16年的时间。战后联邦

德国人均食品供应仅为二战前的1／5。联邦德国首相阿登纳

任命艾哈德为经济部长，全权主理战后经济重建事务，艾哈

德废除数百条经济管制，实行多种所有制共存，保护竞争限

制垄断，促使联邦德国经济在短时间内获得调整。

联邦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制度”是对美国“自由市场经

济制度”和苏联“计划经济制度”的折衷。鉴于对“自由市场经

收稿日期：2010_-03—08

作者简介：朱敏(1981～)，男，山西壶关人，硕士，主要从事市场规制法研究。

·6·

万方数据



朱敏二战后德国经济法的发展历程及其借鉴意义

济制度”产生的经济危机的深刻认识，德国改为实行国家宏

观调控式“社会市场经济制度”，其目的就是为了均衡社会经

济利益，防止垄断限制和扼杀竞争，同时还要限制和规制不

正当竞争行为。德国的立法者，要以仲裁人的身份积极地干

预社会经济生活，不再把经济的运行看作私人事务。

在此基础上，联邦德国吸取美苏经济建设的经验，大力

推行“社会市场经济制度”，明确在经济建设过程中以社会整

体效益为价值取向，既保护私人财产，又要使私人财产权的

实现给社会和低收入群体带来好处。在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上，其原则是政府为市场经济的运行制定总的框架，尽量少

干预而只对市场进行给予必要的干预。

联邦德国实施的“社会市场经济制度”的主要内容是：

(一)重建市场和工业的竞争优势。(二)确定食品行业和住房

建筑行业为受干预的经济部门，对其进行联邦、州、乡三级干

预，确保其健康发展，保证社会基本需求的供应。(三)对交

通、矿山、工业等重要行业实行混合经济体制。(四)确立商

会、企业主协会等非国家组织在经济政策中占据重要地位，

从而保护企业的合法利益不受侵犯，也限制了企业主对经营

活动的自由决定，使企业的经营纳入国家预算的整体。

二战后，随着经济重建工作的开展，联邦德国的经济法

在新兴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中孕育成长起来，主要原因有以

下几点：(一)“社会市场经济制度”的竞争原则要求对经济秩

序与市场运行进行规制与调控；(--)“社会市场经济制度”的

生产资料私有制原则要求对社会市场经济主体进行规制与

调控；(三)“社会市场经济制度”的社会平衡原则要求建立完

善公平的社会保障制度；(四)“社会市场经济制度”的国家原

则要求建立规范市场经济宏观调控的法律制度。联邦德国经

济法在上述几个方面不断地发展和完善。

在美国专家的帮助下经过近十年的努力，联邦德国于

1957年7月27日颁布了《反限制竞争法》，并于1958年1

月1日起生效施行。至此作为法律部门的经济法随即产生，

《反限制竞争法》的主要内容包括：(一)禁止卡特尔，但对竞

争影响不大的条件卡特尔、折扣卡特尔、结构危机卡特尔、合

理化卡特尔、出口卡特尔予以豁免；(二)禁止纵向约束价格

的合同(即限制转售价格合同)，但对商标商品和出版物可以

豁免；(三)禁止拥有控制市场地位的企业滥用其权力；(四)

禁止抵制，即拒绝交易行为。

《反对限制竞争法》成为联邦德国市场经济的大宪章，立

法目的是保护自由竞争和铲除经济强权，《反对限制竞争法》

自颁布后历经多次修订，其修订内容主要是：增加了对市场

支配企业滥用支配地位行为的规制，强化企业合并的控制；

增加了对中小企业的保护力度，将中小企业的联合采购组织

视为豁免行为；强化了市场经济秩序中的竞争规则，进一步

使联邦德国限制竞争法与欧盟法相协调，为联邦德国社会市

场经济在有序环境中稳定与高速发展提供保障，同时也极大

地促进了联邦德国经济法的发展。从二战结束后到1982年，

联邦德国先后制定了用于调整经济运行的法律两千多部，占

同时期颁布法律的70％以上，形成了较完善的经济法体系。

这一时期联邦德国经济法的特点是：

(一)效率与公平兼顾，强调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分享经济

繁荣的成果。通过社会保障的高投入和税收措施来实现低通

胀下的适度增长。当时联邦德国的社会保障年支出占到当年

国民生产总值的l，3。这一措施使得联邦德国在战后20年内

年均经济增长7．5％，通货膨胀率仅为5％(西方其他发达国

家已达两位数)，使人民走出了饥寒交迫的困境，过上了富足

的生活。同时还避免了联邦德国在70年代同西方其他发达

国家一样陷入经济“滞涨”的困境。

当时凯恩斯主义在西方发达国家大行其道，各国纷纷大

开财政支出闸门，大幅增加财政支出，促进经济的快速发展，

增加货币供应量为经济输血。同时财政赤字攀升，抑制了工

业的增长。到7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普遍出现生产停滞、高通

货膨胀与高失业率并存的“经济滞涨”。

(二)银行独立，成立银行委员会。德国1924年颁布银行

法，用法律的形式规定了银行独立于政府之外处理日常业

务。纳粹时期该法律受到破坏，在二战后，联邦德国于1957

年颁布《联邦银行法》，再次用法律确认了银行业务独立于政

府，同时成立“中央银行委员会”，由联邦银行的行长、州银行

行长组成，任期为八年，比总理任期长一倍。该法律的颁布使

得银行对政府借款形成限制，促使政府在预算时精打细算，

从根本上遏制了因政府支出过大而引发的通货膨胀，从而保

证经济平稳，防止通胀。

(三)国家适当干预。联邦德国主要通过以下两项手段来

实现适当干预：1、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保护竞争，为了防止

通货膨胀，成立联邦银行；2、颁布一系列政策，发展和完善社

会保障体系。联邦德国通过颁布收人再分配政策、劳动力市场

改革政策、劳动力保护等政策实现了兼顾效率与公平，防止

了垄断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损害。

联邦德国社会市场经济的法律制度，就是为保证市场经

济协调发展、给国家提供宏观调控的手段、实现福利制国家

目的而建立的法律制度的总和。这些法律有：为商品生产和

流通提供基本规则的民法和商法，为国家调控提供手段的竞

争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和稳定法，保护劳动者的劳动法，实现

福利制的社会立法等。这些法律构成一个相互协调的整体。

联邦德国社会市场经济是一种完全法律化的经济体制。其中

经济法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如果说德国民商法提供给市

场经济参加者合法的身份和必要的权利，那么德国经济法所

体现的国家积极干预则是给市场经济提供运行的秩序，保证

经济活动的健康有序发展。

联邦德国调整经济关系的法律基本覆盖了的经济活动

的各个方面。完善的法制提供了社会经济所需要的稳定政治

环境。从德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历程不难看出，经济法是在经

济发展产生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规制束手无策之时应

运而生的，经济法的主要任务就是保证并规范国家直接干预

经济的活动(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和政府间接干预或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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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的活动(进行宏观调控)，为民商法对市场经济活动的调

整打造一个清洁有序的竞争环境。经济法从一开始就坚持鲜

明的社会整体效益的价值取向，并以社会公益原则为根本准

则来指导立法、执法与司法活动。

从德国二战前后的经济发展历史来看其经济法的发展。

可以让我们更加清楚地了解当时德国经济法的产生和发展

背景，从而更加深刻地从中汲取营养，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法制国家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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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German Economic Policy

after WW II and its Reference Signifcicance

ZHU Min

(Law School of Shanxi University Taiyuan Shanxi，03006)

Abstract：Since World War II，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established the social market economy，

personal freedom while maintaining the value and efficiency of the market economy was established based on

each person’S civil rights and equal opportunities，social development towards common prosperity．This article

from the German World War I and World War II economic policy explored the German social market economy

and development process，thus China’s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and rule of law drawing process．

Key words：Germany；social market economy；antitrust state interv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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